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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出尔反尔“被失业”者终获赔
上海宝山区法院：裁判为劳动合同正式订立前确立规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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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

辽宁瑞康亿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沈阳东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沈阳美厨商贸有限公司

沈阳清井环保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中锞国盛精细化工（辽宁）有限公司

辽宁嘉凯精化股份有限公司

盘锦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辽宁正丰实业有限公司

辽宁东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锦州市凌科化工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2023年沈中银营借字009号

2004年沈中银沈借字015号

2019年沈中银铁借字012号、2019年沈中银铁借
字038号

2016年沈中银北借字001号

2022年盘中银中小贷字139-3号、2022年盘中银
中小贷字139-4号

2017年盘中银中小贷字036-1号、

2021年盘中银中小贷字098-1号、2021年盘中银
中小贷字098-2号

2017年盘中银中小贷字001-1号

锦司2012年借字0723号、锦司2016年借字0719
号-补充协议01、2016年借字0719号-补充协议

02、锦司2011年借字0411号

锦中银企2018年借字015-1号、锦中银企2018年
借字015-2号、锦中银企2018年借字015-3号、

本金

168.00

1,743.62

352.46

490.09

899.75

144.99

955.88

1,067.86

2,648.08

490.05

担保合同号

2023年沈中银营抵字009号、2023年沈中银营保字009号

2004年沈中银沈保字015-1号、2004年沈中银沈保字015-2号、2004
年沈中银沈保字015-3号、2004年沈中银沈保字015-4号、2005年沈

中银沈字019号

2019年沈中银铁保字012-1号、2019年沈中银铁保字012-2号、2019
年沈中银铁保字012-3号

2016年沈中银北保字001-1号、2016沈中银北保字001-2号

2022年盘中银中小抵字139-2号、2022年盘中银中小抵字139-3号、
2022年盘中银中小保字139-4号、2022年盘中银中小保字139-5号、

2022年盘中银中小保字139-6号

2017年盘中银中小保字036-1号、2017年盘中银中小保字036-3号、
2017年盘中银中小保字036-2号、2017年盘中银中小抵字036号

2021年盘中银中小保字098-1号、2021年盘中银中小保字098-2号、
2021年盘中银中小保字098-3号

2016年盘中银中小保字001-A号、2016年盘中银中小保字001-B号、
2016年盘中银中小质字001-1号

锦司2011年抵字0411号、锦司2012年抵字0723号、锦司2012年抵字
0723-1号、锦司2012年抵字0723-2号、锦司2016年抵字0718号、锦
司2012年保字0723号、锦司2015年保字1106号、锦司2015年个保字

1106号、锦司2014年抵补字0401号、锦司2014年抵字0808号

锦中银企2018年抵字015号、锦中银企2019年抵字015号、锦中银企
2018年保字015号、锦中银企2019年保字015号

担保人

于会海

沈阳都市通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辽宁东四路桥
工程有限公司、沈阳市第三印刷厂（有限责任公
司）、沈阳数据中心、沈阳天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湖州老大房超市有限公司，沈阳太阳食品有限公
司、鲁阳、潘娜

鹏禄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曲津忠、崔梅花

赵帅、赵淼、运桂红、冯斌、张凯、刘爽、中锞国盛精
细化工（辽宁）有限公司

盘锦华康化工助剂有限公司、佟立新、盘锦齐鲁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

盘锦瑞德化工有限公司、盘锦晟田化工有限公司、
杨德俭、周艳辉

嘉盈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李长明

辽宁东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辽宁金沣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刘继宽、徐玉环。

蒋勇、贺梅

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权基准日：2025年10月31日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联系人：康宇
联系电话：13304044282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142号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辽宁省分行与中国中信
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签署的《不良
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含相关下属分、支行）已将
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中国
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
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 付 义 务 或 相 应 的 担 保
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行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6年4月2日

用人单位突反悔
致劳动者被迫失业

张女士在某人才服务公司从事财务

工作已有五年，每月实发工资 10000 元

左右。在此期间，虽然工作较为稳定且

工作氛围良好，但张女士依然渴望新的

职业发展机会。一日，张女士在某求职

App上发现某科技公司正在招聘财务经

理，薪资待遇各方面条件都不错，遂向该

公司投递简历。

经过面试和多轮沟通，双方对岗位

职责、薪酬待遇等达成了初步共识，某科

技公司也多次向张女士表达希望其能够

尽早入职的意愿。2022年7月20日，张

女士收到了某科技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发

送的《录用通知书》。

该通知书详细载明：录用岗位为财

务经理，试用期第一个月税前薪资为

16000元/月，第二个月起及转正后税前

薪资为20000元/月，报到时间为2022年

8月12日等内容。通知书还注明“此录

用通知经您签字，并由公司确认后正式

生效”，并要求张女士在报到时提供原单

位的离职证明。

收到邮件后，张女士立即通过邮件

回复“收到”。出于对新工作的期待和对

新公司的信任，张女士于次日即向原公

司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并获得了原公

司的准许。随后，张女士很快办理了相

关离职手续，并在微信上与新东家实时

汇报离职进度，并就后续入职细节开展

磋商。

然而，正当张女士满心欢喜地前往

某科技公司报到时，某科技公司却突然

告知张女士，因公司内部出现财务问题，

原定财务经理岗位不再招聘，决定取消

对张女士的录用。

劳动者起诉维权
要求用人单位赔偿

某科技公司的通知无疑像是一道晴

天霹雳。此时的张女士因接到新公司录

用通知已选择从原公司离职，新公司突

如其来的反悔，让张女士陷入了“被迫失

业”的窘境。

张女士认为，某科技公司的行为严

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令其产生失

业损失，还导致其不得不面临重新求职

的时间成本。

在与某科技公司反复就赔偿事宜协

商无果后，张女士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科技公司承担缔

约过失责任，并参照某科技公司承诺的

转正工资，赔偿其三个月的经济损失合

计6万元。

法庭上，双方围绕《录用通知书》的

性质、某科技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等焦点问题展开辩论。

某科技公司辩称，公司发出的《录用

通知书》中明确记载“此录用通知经您签

字，并由公司确认后正式生效”，张女士

未向公司提供签字的录用通知，故该通

知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从性质上而言，

该录用通知应当为要约邀请，并不具有

劳动关系预约合同性质，双方没有达成

建立劳动关系合意。

某科技公司表示，虽然不同意张女

士的诉讼请求，但愿意参照张女士原用

人单位工资标准补偿张女士1万元。

张女士则认为，某科技公司发出的

录用通知内容具体明确，包含了岗位、薪

酬、报到时间等关键条款，且某科技公司

特别要求其提供离职证明，已构成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要约。张女士基于对该通

知的合理信赖才辞去原工作，某科技公

司无正当理由单方面取消录用，应当赔

偿经济损失。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用人单位需担责

宝山区法院经审理认为，缔约过失

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当事

人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导致另一方当

事人信赖利益损失所应承担的民事责

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订立合同过程

中均享有订约自由，然而在相互接触和

磋商过程中，双方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同时，在缔约过程中，相对于经济

实力较强的用人单位而言，劳动者所

要承担的风险远远高于用人单位，故

用人单位更应履行谨慎的义务。如在

缔约过程中，用人单位因自身行为导

致劳动者形成合理信赖并基于此信赖

遭受损失的，用人单位应当对该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某科技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0日向张女士发出录用通知，载明原告

的薪资、岗位等内容，并要求张女士2022

年8月12日报到，报到时需提供离职证

明等材料。

结合双方沟通记录，在通知发出前，

双方曾就入职时间进行磋商，某科技公

司要求原告尽快入职，张女士在收到录

用通知后及时回复“收到”并实时告知辞

职进度，某科技公司未提出异议并与之

就入职细节进行讨论。

基于此，法院认定双方就希望建立

劳动关系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至于张女

士是否向某科技公司提供签字的录用通

知，不影响双方背后的真实合意。

因此，张女士有理由相信某科技公

司将与之建立劳动关系，并因此从原用

人单位离职。张女士的此种期待具有合

理性，而合理的信赖利益理应受到法律

保护。现某科技公司无正当理由未与张

女士建立劳动关系，致使张女士的合理

期待落空并产生相关损失，该行为有违

诚实信用原则，某科技公司应当承担缔

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

至于张女士的损失数额，法院认

为，鉴于张女士尚未至某科技公司处

实际工作，要求按照某科技公司承诺

的工资标准赔偿损失缺乏依据。但张

女士在被拒绝录用后确需另寻工作，

其间会产生一定损失，故结合张女士

此前收入水平、另寻工作合理期间以

及某科技公司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法

院最终判决某科技公司应赔偿张女士

经济损失 2 万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

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据《人民法院报》

F 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

一纸录用通知，承载着劳动者对职业新起点的期盼，也考验着用人单位的诚信与责任。拿到录用通知后，劳动者向老东家递上

辞呈，满心期待在新东家闯出一番事业，然而没想到，劳动者报到时，新东家竟突然反悔，拒绝录用，令劳动者陷入“两头落空”的尴尬

境地。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四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中，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的这起

因用人单位反悔录用引发的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案，判令用人单位赔偿劳动者经济损失2万元。该案不仅明确了用人单位的诚信义

务，也厘清了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的风险防范要点，为构建形成双向奔赴、相互尊重的就业生态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